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號) 

8 電話 市內電話、手機

7~10碼數字(全半

形數字) 

數字以 0置換。（如：

(00)0000-0000） 

9 金融帳號 金融帳號 10~16碼

數字(全半形數字) 

數字以 0置換。（如：

000-0-0000000號） 

10 車牌號碼 車號＿＿＿(全半形

英數字) 

車牌號碼＿＿＿(全

半形英數字) 

英數字以 0置換。（如：

車牌號碼 0000-00）  

11 病歷號碼 病歷＿＿＿(全半形

英數字) 

病歷號碼＿＿＿(全

半形英數字)  

英 數 字 以 0 置 換 。

（如：病歷 00000號） 

備註 (1) 政府機關、公司名稱及律師姓名不置換。 

(2) 本文表格內換行之姓名、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及地址

等個人資料，須人工自行判別遮隱。 

(3) 如遇全形英(數)字時，為不影響書類排版，原則以兩

個半形符號「0」進行置換。 

(4) 粗體字為「程式輔助判斷格式」之必要關鍵字，判斷

時將同時比對必要關鍵字加全形或半形冒號情形，若

未依「程式輔助判斷格式」輸入，需人工自行判別是

否遮隱。 

三、應由人工判別遮隱書類之個人資料項目 

電腦遮隱書類之個人資料僅限特定格式，其餘無法判讀之格式及書

類附件，須以人工自行判別是否遮隱，舉例如下： 

(一)未維護於「檢察機關案件管理系統（或一審支援檢察官辦案系

統）」當事人資料檔之個人資料： 

例如：性侵害、性霸凌、人口販運或兒童案件之證人、檢舉

人、親屬或同事姓名等。 

(二)第二點第二款以外之資料類型，須人工自行判別是否遮隱及處

理遮隱。 

例如：外國人護照號碼等。 

(三)書類之附件內容，須人工遮隱；書類本文之表格內換行之姓名、

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及地址等個人資料，如下表底線部份，須

人工遮隱。 

 
範例 1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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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 被告 地點 竊取方式及物品 
107年 5月

16日 14時許 
王大明、王

小明 
臺北市中正區

重慶南路 9巷

100弄 10號前 

徒手竊取張民明放

置在所騎乘車號 SH

9-231 號輕型機車

腳踏板上白色手提

包 1 只，內有張民

明身分證、健...。 
範例 2： 

得標時間 被害人 詐騙方式 匯款情形 
107 年 5 月

16日 14時許 

張民明 依詐騙簡訊指

示匯款新臺幣

（下同）7,000

元。 

107 年 5 月 16 日

14 時許，在台灣

銀 行 自 動 櫃 員

機，轉帳 7,000

元至王大明之帳

戶（帳號：0909

1234567890 號） 

四、其他足資識別相關當事人等之個人資料之資訊 

性侵害等敏感案件書類，須人工判別足資識別相關當事人(如：被

害人、證人、檢舉人等)個人資料之資訊，其包括：地址、公司名

稱、工作處所名稱(診所、醫院等)、職業、職稱、學校、年級、書

類中出現之地標名稱、證人姓名、事件發生年月日時、事件發生地

點等。 

(一)地緣關係： 

1. 被告與王小明共同居住在臺北市中正區○○路○號○樓，酒後

於前揭重慶南路住處起口角爭執，2人進而發生肢體衝突。 

2. 途經臺北市○路○號中正超市後門，見Ａ女（年籍詳卷）在該

處躺椅上休憩熟睡。 

(二)親屬關係： 

1. 王小明之胞妹。 

2. 王小華係Ａ１（年籍詳卷）之生父。 

(三)個人資料： 

王小華係女子Ａ１（民國八十年一月一日生）之生父。 

(四)學經歷關係： 

1. 擔任中正國小特殊教育班導師。 

2. 國立中正大學法學院法律系 4年級女學生王００。 

(五)職稱或稱謂： 

臺北市政府工程局「局長」。 

(六)其他足資識別身分之資訊。 

地址換行 

 

帳號換行 

 

姓名換行 

 


